
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发〔2010〕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

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职能，合理均衡各

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根据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

实际情况，现就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 2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

在 1 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其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二、对于本通知第一项标准以下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除应当由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具

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以外，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三、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诉讼标

的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

以下且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其所属高级或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具体标

准由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自行确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四、对重大疑难、新类型和在适用法律上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自行决定由其审理，或者根据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决定由其审

理。 
 
  五、对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案件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纠纷案件以及垄

断纠纷案件等特殊类型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确定管辖时还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上述

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 
 
  六、军事法院管辖军内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标准，参照当地同级地方人民法院的标准执

行。 
 
  七、本通知下发后，需要新增指定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的，有关

高级人民法院应将该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标准一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批

准。 
 
  八、本通知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九、本通知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之前已经受理的案件，仍按照各地原标准执行。 



 
  本通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